承 诺 书

本公司所申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只代表由深圳市科技工贸与信息化委员会向国家科技部推荐的项目，以申请国家创新基金，不以此作为深圳市科技工贸与信息化委员会地方基金匹配的条件，地方基金的匹配按照深圳市有关规定程序申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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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